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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洪猛、昆明市盘龙区中医院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03-01 21:06:15  

云南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4）昆民六初字第124号

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昆明市高新区北区拓普科技园A2-501。  

法定代表人苟光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城宏，云南行动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高新区北区拓普科技园A3-502。  

法定代表人洪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兰民惠，云南云之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洪猛，男，1978年2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住昆明市五华区虹山西路39－4－9号。身份证

号：530102197802203058。  

委托代理人兰民惠，云南云之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市盘龙区中医院。  

住所：昆明市北京路179号。  

法定代表人韩建闽，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丽萍，女，1963年6月16日生，汉族，昆明市盘龙区中医院职工，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住昆明市

盘龙区前卫路106号附48号，身份证号：532201630616012。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郑涛，男，1977年12月生，昆明市盘龙区中医院职工，住昆明市盘龙区文庙直街86号201室。特别授权

代理。  

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洪猛和昆明市盘龙区中医院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

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4年1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原、被告各方于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

料。本院于2005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苟光勇及其委托代理人

刘城宏，被告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洪猛及其委托代理人兰民惠，被告洪猛及其委托代理人兰民惠，被告昆

明市盘龙区中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张丽萍、郑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拓高公司）诉称：第二被告洪猛曾系原告聘用的职员，负责原告拥有

著作权的好医信医院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好医信系统软件）的技术工作，该被告通过工作接触，掌握了好医信系统

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可执行文件、数据库、自开发动态库和自开发资源文件等计算机软件著作的内容。2004年5月，第

 



二被告洪猛从原告处辞职并于同月成立第一被告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点公司）。随后，洪猛利用其在原

告处工作期间秘密剽窃、复制了好医信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可执行文件、数据库、自开发动态库和自开发资源文件

等计算机软件著作的实质内容，以锐点公司的名义，在没有得到原告许可的情况下，以营利为目的擅自给第三被告昆明

市盘龙区中医院（以下简称中医院）使用。第一被告锐点公司和第二被告洪猛故意避开和破坏了原告为保护其作品而采

取的技术保护措施。中医院曾于2002年3月21日与原告签订《昆明市盘龙区中医院信息系统技术服务合同》，并因该合

同而使用原告提供的好医信系统软件。而中医院在明知该合同内容，并且明知未经原告许可不得允许他人侵入该合同项

下的计算机软件的情况下，擅自允许被告锐点公司和洪猛侵入原告的系统，并且允许被告锐点公司和洪猛在原告的系统

中加入、存在并使用侵犯了原告著作权的盗版软件。因此，原告认为三被告行为构成对原告的共同侵权，故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1、三被告立即停止侵权；2、三被告在省级媒体上公开道歉；3、没收所有因侵权而形成的软件、程序、软

盘、光盘、计算机终端设备等侵权工具和侵权产品，并予公开销毁；4、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人民币50万元；5、三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证据保全费、鉴定费、律师费以及其他原告为实现权利支出的费用；6、请求法院给予三被告10万

元的民事制裁。  

第一被告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和第二被告洪猛答辩称：被告洪猛曾在原告处工作，但早已辞职。后洪猛成立锐点

公司，独立开发了锐康医院信息系统（以下简称锐康系统软件），并于2004年10月在国家版权局登记，获得了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因此，锐康系统软件系锐点公司的作品，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诉两被告秘密剽窃、复制其拥有版权的好医信

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可执行文件、数据库、自开发动态库和自开发资源文件等计算机软件著作的实质内容，并以自

己名义给他人使用，这并非事实。两被告已经向法院提交了锐康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可执行文件、数据库等文件，

并希望以其与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进行比对以查明事实。但由于原告的原因双方一直未就鉴定范围达成一致，也就未

就两套软件进行鉴定，原告作为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此外，经在法庭

上公开展示可以明显看出，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与被告的锐康系统软件完全不相似。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第三被告昆明市盘龙区中医院答辩称：其使用锐点公司开发的锐康系统软件没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权，请求法院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各方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三被告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洪猛和昆明市盘龙

区中医院是否实施了侵犯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如果实施了侵权行为，三被告应否以及如何承担侵权责

任。  

针对诉讼请求，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欲证明原告的

诉讼主体资格；2、计算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欲证明被侵权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是原告；3、计算机软件企业认定

证书，欲证明原告具有计算机软件开发的技术资质；4、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欲证明原告的软件产品属于当地政府充分

肯定的产品；5、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证书，欲证明被侵权的原告的软件属于先进技术，应当得到重点保护；6、劳动合

同及聘书，欲证明第一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即第二被告洪猛原来是原告聘用的计算机软件开发、维护人员，他有条件接

触和掌握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的内容和秘密，并且实际上他也已经接触和掌握了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的实质内容；

7、盘龙中医院的书面证言，欲证明洪猛是原告派往中医院帮助该医院使用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的人员，第三被告曾

因《信息技术服务合同》而使用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未经原告许可而在原告用户的计算机系统

中使用经其复制、改编原告软件所形成的侵权软件。第一、第二被告因上述侵权行为获得收益，第三被告明知是侵权软

件而使用；8、盘龙区中医院信息系统技术服务合同，欲证明第一和第二被告复制、改编，并以盈利为目的而使用的软

件属于原告，第一和第二被告侵权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9、原告软件的纸制文档，欲证明被告侵犯原告软件著

作权的细节内容；10、原告软件的光盘，欲证明内容同上；11、12、第一、第二被告侵权软件的纸制文档，欲证明两被

告侵权的细节，其中显示其剽窃、复制原告软件的范围，其中包括程序和文档、防盗版文档，被告的侵权产品与原告的

产品已经超过了实质相似性，很多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原告庭审时补充提交了一份证据，律师费发票。  

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一被告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和第二被告洪猛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2、3、4、5，由于没有原件，对于真实性无法认可；对于证据6劳动合同及聘书的

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据7盘龙中医院的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欲证明的内容和关联性有异议，该份

证据只证明了盘龙中医院使用两套软件的过程，该医院在2005年1月后才使用“锐康”软件系统，该证据不能证明两被

告侵权所得，也不能证明两被告侵权；对于证据8盘龙区中医院信息系统技术服务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原告

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这只是原告与第三被告的合同，而且是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失；对于证据9

原告软件的纸制文档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这份证据只反映了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的文

档，但不能证明两被告侵权；对于证据10原告软件的光盘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原告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份证



据不能证明两被告的侵权细节；对于证据1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的来源是不真实的。原告称其是在盘龙区中医院

取得的，但法院两次到盘龙区中医院进行证据保全均没有发现该软件。而且当时原告与中医院的合同在2004年7月已经

履行完毕，原告不可能进入中医院的电脑系统，也不可能进行系统维护。而且该证据所反映的使用人叫张剑，但中医院

没有这个人，该人的名字亦出现在原告提交的证据9文档中，该人应当是原告公司的职工，因此这是一个来源不真实的

证据。当时法院进行证据保全时，已经询问过中医院的人员，没有人见过该证据反映的界面，而且该证据有后期制作的

迹象，有拼接迹象。在第二次证据保全时，原告曾经有过一个说明，他称2004年10月他还可以擅自进入中医院的系统，

并可以对系统进行修改，因此原告有充分的条件对系统进行修改。因此，该份证据是不真实的；对于证据12光盘的质证

意见与11份证据是一样的。对于原告当庭提交的律师代理费发票，认为这不是一份证据，而且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

也没有原件，与本案也无关。  

第三被告盘龙区中医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一、第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针对答辩意见，第一被告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和第二被告洪猛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软件著作权证书，欲

证明锐康系统软件在2004年10月1日首次发表，已经取得了软件著作权登记；2、法院证据保全取得的光盘，内容是完整

的锐康系统软件，通过整个界面和系统，欲证明该软件与原告方的好医信系统软件是完全不同的。通过对两套软件对比

演示，可证明了两套软件没有一处相同，界面和操作都不相同； 3、盘龙区中医院的证明，欲证明该院没有张剑这个

人，进一步证明原告的证据11和12不真实。另外说明，锐康系统软件提交了完整的源程序代码，但原告却没有提交好医

信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综上，可证明锐康系统软件与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没有实质性的相同，两被告没有实施被

控的侵权行为。  

对于第一、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登记证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上面的公章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制造的；对证据2法院保全到的锐康系统软件，

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3盘龙区中医院的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张剑只是一个软件操作人员的登

录名，这个与软件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三被告盘龙区中医院对第一、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被告盘龙区中医院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  

依据原告拓高公司的申请，法院于2004年11月30日和2005年7月26日对三被告进行了证据保全。法院于2004年11月

30日在第一被告锐点公司处保全到锐康系统软件源程序代码及可执行程序，并制作光盘一份。原告对此证据质证认为：

在第一被告处保全到的此套锐康系统软件与原告自己在第三被告处取得的同名系统软件完全不一致，法院保全到的软件

系第一、第二被告为可能发生的诉讼而特意制作的。因此，原告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鉴定的素材使用，也不能作为本案

的证据使用，并要求单方面将其从自己已经提交的证据中撤出。三被告均对法院保全到的此份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

为，此份证据系法院依原告申请而依法保全到的，对其客观真实性予以认可  

对当事人各方所举的证据，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虽然原告未提供原件供三被告比对，但

这些证据欲证明的内容仅是原告企业的资质和其好医信系统软件的登记证明，综合本案情况看，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应可

以认可。这些证据可证明原告系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企业，其开发的好医信系统软件标准4.0版经过国家版权局登

记；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证明第二被告洪猛曾在原告处工作；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证明第三被告中

医院与第一被告锐点公司于2004年6月签订医保软件开发合同，约定开发完成后于2004年12月31日对中医院原有的系统

进行更换。2005年1月1日正式使用第一被告的锐康系统软件，并约定开发费人民币18000元，维护费每年人民币12000

元；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证明原告与中医院于2002年3月21日签订了医院信息系统技术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的

软件为标准版5.0，其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好医信系统软件维护协议书作为该合同的附件，约定的维护期间从2003年7月

1日至2004年7月1日止；对证据9、10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原告庭审时补交的律师费发票，从其注明开出的日期2004年

12月10日来看并不属于新证据，且三被告均不予质证，所以本院对此证据不予以认可。对第一、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

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锐康系统软件获得国家版权局的登记；对证据2予以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及内容予以认可。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1和12，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具体理由如下：原告在庭审中对其如何取得这两份证据作

了如下陈述：原告方技术人员于与第三被告中医院约定的系统维护期届满（双方约定届满日为2004年7月1日）之后到中

医院进行系统维护，在维护过程中发现署名为第一被告锐点公司的一套名称为锐康医院信息系统（以下简称锐康系统）

的软件也在中医院的电脑系统中运行。原告技术人员打开此锐康系统后发现该系统的内容与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的内

容是一样的，因此，原告怀疑此锐康系统剽窃、复制了其好医信系统软件的内容，遂将此锐康系统的可执行文件复制下

来。同时由于中医院电脑系统中的医保数据库也是原告开发的，利用此便利原告对该数据库中原有的程序语句“盘龙区

中医院”进行了修改，改为“盘龙区中医院1”。回到原告公司后，原告将其备份的医保数据库（与其为中医院开发的

医保数据库相同）中同样的程序语句“盘龙区中医院”修改为“盘龙区中医院1”，随后原告将其从中医院电脑系统中



复制的锐康系统的可执行文件与该数据库进行联接，结果生成一组界面并且还弹出一个对话框，此对话框载明“警告信

息！你现在使用的可能是盗版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你的数据库可能受到致命破坏！请与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联系。

电话（0871）8321855”。原告在其处所将这些界面制作成光盘一份及纸质文件一组，从而形成证据11与12。后原告于

2004年10月初向昆明市公安局信息监查大队报案，信息监查大队于同年10月中旬到中医院进行调查并在其电脑系统中调

出锐康系统进行运行，同样生成与证据11和12中一样的界面，信息监查大队进行了询问，并对生成的界面进行了拍照。

后来，由于公安局不予立案，原告才于2004年11月9日向本原提起民事诉讼。三被告承认在2004年12月31日之前，第一

被告曾依合同提供了一套医保系统软件的试用版给第三被告试用，但并不认为该试用版内容即是原告提交的证据11和12

所反映的内容。而且三被告对原告所陈述的取得证据11和12的过程不予以认可，也不认可曾经有公安局人员到中医院进

行过调查。根据2005年7月26日本院对盘龙区中医院进行证据保全过程中所作的笔录中原告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以及前面

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为：根据原告陈述，其证据11和12系其工作人员先进入第三被告电脑系统中取得第一被告

开发的锐康系统的可执行文件，再在原告处所对其备份的第三被告的医保数据库中相关程序语句进行修改，最后将该可

执行文件与修改后的数据库联接生成。但原告所称进入中医院电脑系统的时间已经是其与中医院约定的系统维护期届满

以后，原告不能证明中医院在双方约定的系统维护期届满以后又委托其进行系统维护，因此，原告进入中医院电脑系统

系未经中医院授权的私自行为。其发现、打开、复制其所称的锐康系统可执行文件的行为亦没有中医院人员证明、认

可。原告称其实际取得证据11和12系在原告处所完成，此行为亦没有证据证明。此外，作为证据11和12所反映的仅仅是

程序执行后生成的界面，这种界面可以以其它手段制作得出，即使原告能够证明该证据确实是在其公司生成、取得的，

其在并非被告处所生成的证据的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也难以得到证实。原告称其之前利用系统维护进入中医院电脑系

统之便，修改了中医院电脑系统中医保数据库的相关程序语句，后来在公安人员到中医院调查时，通过运行锐康系统可

执行文件并与修改过的数据库联接也生成了与证据11和12相同的界面，并经公安人员拍照取证。原告欲以此证明其自行

制作的证据11和12内容的真实性，但是，昆明市公安局信息监查大对并未出具原告所称的照片，也未出具相关证明对此

进行证实。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所举的证据11和12系其单方制作的，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证据系从第一被告提供给第

三被告使用的一套名称为锐康医院信息系统的软件中生成的。因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和12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

可。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了好医信系统软件标准版4.0，

并于2001年10月19日在国家版权局登记。原告于2002年3月21日与第三被告盘龙区中医院签订了医院信息系统技术服务

合同，合同约定的软件为好医信标准版5.0，其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好医信系统软件维护协议书作为合同的附件，约定

的维护期间从2003年7月1日至2004年7月1日止。第二被告洪猛曾在原告公司工作，承担技术方面的工作，后该被告从原

告处辞职成立了第一被告昆明锐点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6月第一被告与第三被告签订医保软件开发合同，约定开发完

成后于2004年12月31日对中医院的原有系统进行更换，于2005年1月1日正式使用锐康系统软件。并约定开发费人民币

18000元，维护费每年人民币12000元。后第一被告提供了一个锐康系统软件试用版供第三被告试用，并于2005年1月1日

实现了对原系统的更换。原告认为其于2004年10月发现第一被告提供给第三被告使用的一套名称为锐康医院信息系统的

软件系剽窃、复制原告的好医信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可执行程序、数据库等实质内容而形成的。第一、第二被告系

该侵权软件的制作者，第三被告明知该侵权软件的内容与原告曾许可其使用的好医信系统软件的内容相同而购买、使用

亦构成对原告的侵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和相关文档。第

三条第（一）项规定：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

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

标程序为同一作品。因此，本院认为，源程序系计算机程序这一作品中能够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可以得到著作权法的保

护，所以源程序应作为比对不同计算机程序是否相同或相似的依据。本案中，原告据以证明三被告侵犯其著作权的证据

主要是证据11和12。但是，如本判决认证部分所述，本院对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能

够得到证实，仅凭对可执行文件进行操作而生成的界面并不能证明第一被告的锐康系统软件系剽窃、复制原告的好医信

系统软件而形成的。评判不同计算机程序之间是否相同或相似必须经过源程序代码的比对。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

原则，原告必须证明被控侵权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代码与自己的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代码相同或相似，因此，原告负有

提供被控侵权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代码与自己的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代码以供比对的责任。而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被

控的锐康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对法院保全到的锐康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原告又明确不予以认可，原告甚至没有在

举证期限内提供自己的好医信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因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为，原告不

能举证证明三被告实施了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因此，对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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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条和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10元，由原告昆明拓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蔺 以 丹 

代理审判员 蔡 涛 

代理审判员 李 伟 

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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